
新北市貢寮區 

社會救助分析 

 

(資料期間：105 年) 

 

 

 

 

新北市貢寮區公所編印 

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出版 



目次 

 

壹 、 前 言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1 

貳、本區低收入戶扶助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2 

參、身心障礙者扶助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 3 

肆、急難救助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7 

伍、災害救助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9 

陸、結論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. . 1 2 

 

  



表目次 

 

表 1 本區 105 年來低收入戶標準及人口數…………………3 

表 2 本區 105 年低收入戶類別條件一覽表…………………4 

表 3 本區各里 105 年度低收入戶人口數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 

表 4 本區身心障礙人口一覽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7 

表 5 本區 105 年身心障礙者扶助項目概況…………………8 

表 6 本區 104-105 年辦理急難救助概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0 

表 7 本區 104-105 年災害救助種類及金額…………………11 

 

 

  



圖目次 

 

圖 1 本區近年來低收入戶人口及戶數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3 

圖 2 本區 105 年低收入戶類別人口比例圖…………………4 

圖 3 本區 105 年低收入戶人口各里分布圖…………………5 

圖 4 本區 105 年身心障礙者人數分類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 

圖 5 本區 104-105 年急難救助各項補助金額概況圖………10 

 

 

  



壹、前言 

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 條：「為照顧低收入及救助遭遇急難或災害者，

並協助其自主，特制定本法」。社會救助亦是社會福利的其中一種，主

要是協助低收入戶，以及遭遇急難的受災戶，維持其基本生活水準，又

稱為公共救助，係所得維持政策中之一項，目的在維持國民最低基本生

活水準所需的所得。社會救助的積極目的為「脫貧」，協助低收入者及

早脫離貧窮困境；消極目的為「安貧」，僅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。 

社會救助法第 2 條，社會救助分為生活扶助、醫療補助、急難救助

及災害救。施實方式包括家庭生活補助費、兒童生活補助、子女就學生

活補助、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、老人生活津貼、身心障礙者生活補

助、災害救助、急難救助等，並透過以工代賑等方式，積極以協助低收

入戶自立更生、解決生活急困，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及減緩國民所得差距

之擴大並改善生活環境。 

本所依據本區社會福利資料統計，對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扶助、

急難救助等進行探討，祈望可做為邇後施政規劃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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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低收入戶扶助 

一、低收入戶概況 

社會救助法第 4 條所稱低收入戶，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

縣(市)主管機關審核認定，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

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，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、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

當年度一定金額。 

其中(最低生活費)由中央、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(行政

院主計總處)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

之，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五以上調整

之。 

低收入戶補助標準限額包括每人每月平均所得(全家人口全年總收

入÷全家人口數÷12 月)、每人每年動產限額(全家人口之存款及投資等合

計÷全家人口數)、每戶不動產限額(全家人口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

價格)。105 年新北市政府公告之低收入戶的標準限額為平均月所得

12,840(元/人)、動產限額 75,000(元/人)、不動產限額 350(萬元/戶)。 

本區低收入戶人口數 105 年為 322 人(137 戶)， 占總人口數 2.53

％，104 年度 376 人(157 戶)， 占總人口數 3.56％，與 104 年相較減少

1.03％，低收人口減少 54 人，戶數減少 20 戶，主要是因為所得增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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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104-105 年低收入戶標準及人口數 

年

別 

新北市低收入戶標準 貢寮區低收入戶戶數及人口數 

平均月所得 

(月/人) 

動產限額 

(元/人年) 

不動產限

額 

(萬/戶) 

低收

入戶

人口 

總人口 

比例

(％) 

低收入戶 

(戶數) 
總戶數 

比例

(％) 

104

年 
12,840 75,000 350 376 12,860 2.92 157 4,402 3.56 

105

年 
12,840 75,000 350 322 12,706 2.53 137 4,412 3.10 

資料來源：本所社會人文課 

 

圖 1 本區近年來低收入戶人口及戶數與總人口比較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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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105 年度低收入戶類別條件一覽表 

新
北
市 

類別及條件 
104年度 

最低生活費 

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

12,840 元 

應計算人口均無

工作能力、無收

入及無財產，且

列冊戶內具 18歲

以下無直系血親

尊親屬且無旁系

血親監護之兒 

童及少年。 

應計算人口有工作能力者

在總人口數之 1/3 以下，

且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

家應計算人口，每人每月

在最低生活費之 2/3 以

下，及動產平均分配全家

應計算人口，每人每年動

產在當年度公告之一定金

額之 2/3 以下，且全家應

計算人口合計未逾 2 筆以 

下不動產。 

家庭總收入平均

分配全家應計算

人口，每人每月逾

最 低 生 活 費 之

2/3，且在最低收活

費以下，及動產及

不動產價值均未

逾本市當年度公 

告之一定金額。 

資料來源：本所社會人文課 

    本區 105 年低收入戶人口大部分落於第三款及第二款，第一款符合

標準之低收入戶人口只有 1 戶 1 人，符合第二款低收入戶人口為 23 戶

共 34 人，而所佔比率最高的符合第三款低收入戶人口為 113 戶共 278

人佔總低收入戶人口比率為 86％。 

圖 2 本區 105 年低收入戶類別人口比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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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低收入戶分布 

本區 105 年底低收入戶有 137 戶共 322 人，人口數最多的為真理里

70 人，其次為美豐里 仁里各 55 人，人數最少的為龍崗里 7 人，其次

為雙玉里 9 人。 

依戶數觀察，最多的是真理里 26 戶，其次是美豐里及福隆里各 22，

最少的是吉林里貢寮各 4 戶，其次是龍崗里 5 戶。 

以低收入戶人口數占里人口數比率，最高為真理里 2.99%，其次為

仁里里 2.79％ 美豐里 6.57，最少為龍崗里 1.51% 。 

圖 3 本區 105 年低收入戶人口各里分布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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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本區各里 105 年度低收入戶人口數 

里別 
總人口
數 

低收入
戶人口
數佔總
人口數
比率 

低  收  入  戶 

總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

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

總 計 1,2706 2.53％ 137 322 1 1 23 34 113 278 

仁里里 1,971 2.79％ 20 55 - - 3 8 17 38 

吉林里 504 1.98％ 4 10 - - - - 4 10 

和美里 1,129 2.39％ 13 27 1 1 3 3 9 23 

美豐里 837 6.57％ 21 55 - - 6 7 15   48 

真理里 2,336 2.99％ 26 70 - - 3 5 23 65 

貢寮里 1,002 0.99％ 4 10 - - - - 4 10 

福連里 985 0.19％ 7 19 - - 2 2 5 17 

福隆里 1,929 2.48％ 22 48 - - 3 6 19 42 

龍門里 756 0.15％ 8 12 - - 1 1 7 11 

龍崗里 461 0.15％ 5 7 - - 1 1 4 6 

雙玉里 796 0.11％ 7 9 - - 1   1 6 8 

資料來源：本所社會人文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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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身心障礙者扶助 

一、本區身心障礙人口概況 

    身心障礙者長期以來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，為維護其生活及合法權

益，辦理各項生活扶助、提供便利服務與制定相關福利措施，是政府一

直努力的目標。 

    105 年本區登記有案身心障礙者為 887 人，就類別觀察，人數最多

為肢體障礙者等 257 人(占 28.97％)，其次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116 人

(占 13.07％)，再次聽覺機能障礙者 110 人(占 12.40％)、慢性精神病患 98

人(占 11.04％)。 

   以程度區分，人數最多為輕度 330 人(占 37.20％)，其次為中度 258

人(占 29.08％)，再次為重度 164(占 18.48％)。 

表 4 本區身心障礙人口一覽表 
單位:人 

類 
 
  別 

 
程 
 
 度 

總

 
 

計 

視

覺

障

礙

者 

聽

覺

機

能

障

礙

者 

平

衡

機

能

障

礙

者 

聲
音
機
能
或
語
音
機
能
障
礙
者 

肢

體

障

礙

者 

智

能

障

礙

者 

重
要
器
官
失
去
功
能
者 

研
面
損
傷
者

’  

植

物

人 

失

智

症

者 

自

閉

症 

慢
性
精
神
病
患 

多

重

障

礙

者 

頑
性(

難
治
型)

癲
癇
者 

因
罕
見
疾
病
而
致
身
心

功

能

障

礙

者 

其

他 

新
制
類
別
毋
法
對
應

舊

制

類

別

者 

總計 887 46 110 8 10 257 90 116 1 6 36 5 98 104 1 2 3 3 

極重度 108 - - - - 1 8 45 - 6 7 - 2 39 - - - - 

重度 164 12 10 - 2 36 17 15 - - 11 2 12 33 - - 1 - 

中度 258 14 34 3 1 97 35 10 - - 13 1 26 21 - 1 1 1 

輕度 330 20 66 5 7 123 30 46 1 - 6 2 9 1 1 1 1 2 

資料來源：本所社會人文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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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本區 105 年身心障礙者人數分類圖 

 

二、身心障礙者扶助項目 

我國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不同的扶助項目，扶持其生汘能及理能力，

以達到社會福利與社會公義的目標。身心障礙者扶助項目可分為三項，

包括生活補助、養護補助、生活輔助器具補助。 

本區 105 年度辦理身心障礙扶助，其中生活補助發放金額

29,349,408 元(2,481 人次)，養護補助 3,802,600 元(253 人次)，生活輔

助器具補助 146,100 元(14 人次)。 

表 5 本區 105 年身心障礙者扶助項目概況 

年  別 
生活補助 養護補助 

生活輔助器具補
助 

發放 
人次 

金額 
(元) 

發放 
人次 

金額 
(元) 

發放 
人次 

金額 
(元) 

104 2,394 10,043,100 262 2,917,200 24 230,800 

105 2,481 29,349,408 253 3,802,600 14 146,100 

資料來源：本所社會人文課 

極重度108人

重度164人

中度258人

輕度330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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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急難救助 

急難救助的目的，係針對遭逢一時急難知民眾，及時給予救助，得

以度過難關，迅速恢復正常生活之臨時救助措施。社會救助法第 21 條

所示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檢同有關證明，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

申請急難救助： 

(1)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。 

(2)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致生活陷於困境。 

(3)負家庭主要生計者，失業、失蹤、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

役、入獄服刑、因羈押、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，無法工作致生活

陷於困境。 

(4)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、凍結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，致

生活陷於困境。 

(5)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，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。 

(6)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，致生活陷於困境，經直轄縣(市)主管機關

訪視評估，認定確有救助需要。 

本區 105 年急難救助人數 38 人次，救助金額 391,000 元，較 104

年救助人數 49 人次，救助金額 1,585,000 元，減少 11 人次，救助金額

減少 1,194,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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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區 105年急難救助項目，死亡無力殮葬者減少 100,000元(7人次)，

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減少 24,000元(增加 4人次)，

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減少 10,000 元，其他重

大變故減少 1,060,000 元(8 人次)。 

表 6 本區 104-105 年辦理急難救助概況 

 
 
年 
 
別 

總 計 
死亡 

無力殮葬者 

遭受意外傷害
或重病致生活

困境 

負家庭主要生
計且無法工作
致生活困境 

其他重大變故 

發放
人次 

金額 發放
人次 

金額 發放
人次 

金額 發放
人次 

金額 發放
人次 

金額 

104 49 1,585,000 13 195,000 27 310,000 1 20,000 8 1,060,000 

105 38 391,000 6 95,000 31 286,000 1 10,000 - - 

資料來源：本所社會人文課 

圖 5 本區 104-105 年急難救助各項補助金額概況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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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災害救助 

災害對人類社會之為害，自古以來皆然，儘管社會不斷進步，物質

生活、科技水準持續提升，始終無法使人類免於天然災害的威脅，特別

是由於台灣地區地理環境之特殊環境之特殊條件，颱風、水災、地震時

有發生，往往造成民眾生命與財產之重大損失，災後之復建亟需政府救

助與社會援手，以安定受災民眾生活，協助專章第 25 條至第 27 條明文

規定:人民遭受水、火、風、雹、旱、地震及其他災害，致損害重大，影

響生活者，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關應視災情實際需要，訂定規定辦理

協助搶助及善後處理、提供受災戶膳食口糧、給與傷亡或失蹤濟助、輔

導修建宿舍、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所及其他必要之救助，必要時，得洽

請民間團體或機構協助辦理災害救助。 

近 2 年來本區發生水災及風災救助，其中 105 年未發生災害救助，

104 年火災救助金 520,000(美豐里 5 戶 26 人 480,000 元、福連里 1 戶 2

人 40,000)風災救助金 200,000(龍崗里 2 戶 13 人 160,000 元、和美里 1

戶 2 人 40,000 元)。 

表 7 本區 104-105 年災害救助種類及金額 

年別 總計(元) 火災救助金額(元) 風災救助金額(元) 

104 年 720,000 520,000 200,000 

105 年 - - - 

資料來源：本所社會人文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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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結論 

社會救助係「主動關懷、尊重需求、協助自立」 的原則，並結合

廣大社會資源，使貧病有照顧、孤苦有住所，以達到救濟照顧的目標，

社會救助更是社會安體系最後一道防線，扮演最適當安全網角色，確保

有需要的民眾得到適切救助，積極協助工具能力及意願者脫離生活困境，

維持國民最低基本生活水準。 

天然災害的發生是無法避免的，如何強化救災及預防工作以減少災

害所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已是全民課題，政府部份平時理災害救助演練，

並結合民間社團的力量，增加災時工作應變能力，將防災救助觀念落於

民，以期將人民生命財產損傷降至最低。 

透過本區 104 年至 105 年社會救助統計分析，呈現社會救助各補助

項目發放人次及金額等資訊，將提供各單位相關業務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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